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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敏小要理問答 Westminster Shorter Catechism 
問 46：第一誡命吩咐我們作什麼？ 

答：第一誡命吩咐我們認識神，並且承認祂是獨一的神，

是我們的神，因此我們當敬拜與榮耀祂。 

 

講道: 羅馬書 10:5-10 心裡相信，口裡承認 
前言：使徒保羅在 9:30 – 10:8論到四個對比：「信心

與行為」，「神的義與自己的義」，「基督和律法」，「出

於信心的義與出於律法的義」。他引用舊約說明這「因信而

得的義 righteousness by faith」(9:30；10:6)，就是「唯

獨因信基督稱義」，使人得救。 

 

1.摩西寫著說 

(1) 摩西傳講律法(約 1:17)，在利未記 18:5寫著說「人

若遵行律法，既就必因此活著」，律法主義者曲解為「律法

叫人得生」。其實，字句(律法)叫罪人死(林後 3:6)，保羅

駁斥法利賽人的曲解，說出利 18:5真義「人(若能)作行那出

於律法的義，就必因此活著」。 

(2) 保羅在 9:31-32已經明說「以色列人追求義的律法，

反而達不到律法，得不著律法的義」，因為「他們只憑著行

為求」，用立功(行為)之法是不可能稱義的(羅 3:27-28)。 

(3) 沒有任何人能行那出於律法的義，所以不可能因律法

的義活著。假如人若遵行律法，就必因此活著，然而事實是

罪人不可能遵行律法(結 20:11，13，21；尼 9:29)。 

 

2.惟有出於信心的義如此說 

(1) 保羅引用申命記 30:12-14來論述「信心的義」，以

駁斥律法主義者錯解「利 18:5」提出的謬論。其實律法是不

能叫人得生(加 3:21)，因為義人是因信得生(羅 1:17)。 

(2) 出於信心的義能叫人活，因為它是注目仰望主基督，

以他為中心的。我們藉著信靠主基督而得稱義(羅 3:21-

26)。「出於信心的義」說話，見證主基督 

(3)申命記 30:12-14預表指向在基督裡的應驗實現(太

5:17)，因為說到「在你心裡」(申 30:14)，這是在新約裡應

驗：「律法放在他們裡面，寫在他們心上」(耶 31:32)。 

(4) 保羅從新約應驗(主基督已經來到)的光照之下來引述

「申 30:12-14」，將預表「律法誡命」指向實體「主基

督」，將「可以遵行」(三處)略去。見加拉太書 3:23-25

「這信還未來到以先，我們被看守在律法之下…律法是訓蒙

的師傅，引我們到基督那裡，使我們因信稱義」。「信」與

「遵行(順從)」是合一的，我們是「信服真道」(羅 1:6；

16:26)。 

 

3.他(信心的義)到底怎麼說呢 

(1) 申命記 30:12-14說到律法誡命離你甚近，羅 10:6-8

說這道(信主的道)離你不遠，就是使徒所傳的福音。 

(2)「你不要心裡說：誰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領基督

下來」因為在今日新約時代，主基督已經道成肉身；「誰要

下到陰間去呢？就是要領基督從死裡上來」因為主基督已經

從死裡復活。假如你心裡這樣說，表示你不信且否認福音的

基要真理。信心的義，見證表明真心相信主基督已經道成肉

身與身體復活。 

(3)「這道離你不遠，正在你口裡，在你心裡」每一位信

徒都得到了「福音真道」，不需要有誰替我們上天過海(陰間)

去取了來，因已經為你作成了，你只需要信靠所傳給你的

「信主之道 the Word of faith」。 

 

 

 

 



結論：「信心的義」見證「信主的道」 

1.「信心的義」所說的，就是「信主的道」，即「你若口

裡認耶穌為主，心裡信神叫他從死裡復活，就必得救」(羅

10:9)。這就是福音的基本內容(羅 1:3-4)，「這道離你不

遠，正在你口裡，在你心裡」(10:8)，所以我們會口裡承

認，心裡相信。 

2.「因為人心裡相信就可以稱義，口裡承認就可以得救」

耶穌被交給人是為我們的過犯，復活是為叫我們稱義，所以

我們相信神使主耶穌復活的人，因此稱義(羅 4:24-25)。心

裡相信之後，必會口裡承認耶穌是主(林前 12:3)，求告主名

的必是得救之人(羅 10:13)。 

 

問題討論： 
1.保羅說「摩西寫著說」，他引述哪一節經文？他是如何

引述？目的何在？ 

2.「出於律法的義」是指什麼？「出於信心的義」所指為

何？二者之間差別何在？ 

3.保羅引述申命記 30:12-14，說這是「出於信心的義如

此說」，有何特別原因是？他將「律法誡命」改成「基

督」，有何重要意義？ 

4.「你不要心裡說，誰要升到天上…誰要下到陰間…」這

是什麼意思？假若有人心裡這樣說，則表示什麼？ 

5.「信心的義」如何見證「這道在你口裡心裡」？這道就

是使徒所傳的「信(主)的道」，這與加 3:23-25所說「因信

得救的理」有何關連？ 

6.「羅 10:9-10」是「信主的道」福音真理的核心要素，

內容為何？心裡必須相信什麼，才可以稱義？原因為何？口

裡必須承認什麼，才可以得救？請你背誦這兩節經文，向親

友傳揚福音。 

 

報告事項: 
1. 感謝神，蒙主引導帶領「聖經歸正教會」，唯獨靠主

恩典，只為神的榮耀，為主發光，同心合意興旺福音。 

2. 感謝神，我們歡迎第一次參加主日崇拜的弟兄姊妹與

新朋友，請填寫「留名單」，及代禱與建議事項，交與招待

同工。 

3. 請預備心參加主日崇拜，請及早到達，參加聚會前的

禱告會。六月份督堂執事是幼祥。 

4.周六下午 3:00聖經「福音書」課程，請參加並代禱。

為周二禱告會代禱，請一同參加為教會守望禱告。也為新來

的弟兄姊 妹代禱。 

5. 為牧師「哥林多前後書註釋」已經出版感恩，為「生

命之道」修訂二版的編輯發行代禱。為台北聖經學苑兩班學

生感恩，為第三班與第四班開課代禱。也為聖經學苑 H分

校，以及神學院 F校開課代禱。 

6. 為愛爾蘭教會弟兄姊妹靈命代禱，為尼加拉瓜教會代

禱。為文字與網站事工的代禱。 

7. 為門徒訓練代禱，為明明與樂樂返鄉探親代禱，為身

體有病痛的弟兄姊妹得醫治代禱。為弟兄姊妹的每日靈修代

禱。為以勒的平安成長。為兒童與青少年靈命代禱。為楊姐

妹的福音幼兒園代禱。 

8. 為執事同工的靈命與事奉代禱；為 David與一德的工

作代禱，為科堯玲玲的生活事奉；肖弟兄畢業後的事奉；我

們家人信主代禱。請為美國與加州道德風氣代禱。 

9. 為教會宣教基金支持神學生代禱，為神學生奉獻支票

memo 請註明 mission fund。若有心奉獻支持文字出版事工，

請註明「文字事工」。為弟兄姊妹參與十一和感恩奉獻代

禱。奉獻支票抬頭請寫 Bible Reformed Church，可獲免稅

收據。

 


